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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“1332”工程，打造“清廉学校”示范校 
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大力推进清

廉广西建设的意见》，根据《贵港市“清廉学校”建设实施方

案》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县教育局的决策部署，我们结合学校办

学实际，通过实施“1332”工程，打造“清廉学校”示范校，

做到有特色、有载体、有抓手、有亮点、成典型、出成效。 

“1”： “一个中心”，以党建为中心，营造清淳党风。 

“3”： “三引领”：引领学校发展，引领教师成长，引

领学生成才，营造清明校风、清正教风、清新学风。 

“3”： “三服务”：服务学校，服务师生，服务社会，

营造清朗行风、清简家风。 

“2”： “二个目标”：一是营造“六风六清”，打造“清

廉学校”示范校；二是落实立德树人任务，努力提升办学水平、

办学质量，把学校建设成为现代化、标准化、有特色、有内涵、

高质量、区闻名的自治区四星级示范特色中等职业学校。 


